
【案情回顾】
某公路管理处在修筑公路时，

由于下大雨致路基的灰水等污染
物流进严某承包的鱼塘内，随后严
某鱼塘内的鱼出现死亡。严某委
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鱼塘的水
质进行检验，该所出具的检验报告
载明：承包鱼塘水检验结论为合格
6 项，不合格 2 项。对于损失赔偿
双方协商未果，双方诉至法院。在
审理过程中，严某申请将案由从

“财产损害赔偿”变更为“环境污染
责任纠纷”。双方争执不下，遂起
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本案案由的定性为双方争议

的焦点。因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件，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举证责
任倒置原则，如将本案案由定位环
境污染案件对原告有利，而对被告
不利，加重其举证责任。因此，双
方在案由上争议很大。

关于案由问题。环境污染侵
权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它

是指排污者因排污行为，侵害他人
的人身权或财产权，所应承担的损
害赔偿责任。环境污染侵权与一
般侵权主要区别在于其间接性，即
不是直接对人身或财产的损害，而
是通过环境这一介质间接发生
的。本案被原告严某诉称其承包
鱼塘水受到污染，因鱼塘受到污染
后又导致鱼苗死亡。法院根据严
某的诉称及相关案件事实，将案由
定性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并无不
当；同时这也符合当前加强环境资
源审判的精神。至于被告提出的

“其只是正常修路，没有污染故意，
只是自然天气原因造成损害发生”
等理由，并不能否定环境污染侵权
事实。

关于案由与举证责任分配问
题。本案当事人对案由的争议，
实质是对举证责任与过错归责的
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 65 条、第 66 条规定，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归
责原则和举证倒置原则。因此，

此类案件只要原告能够提供污染
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
初步证据，即完成了举证责任。
而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减
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
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则应由
被告进行举证。如被告不能提供
充分的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对于因
果关系问题，被告主张水质检验
报告适用生活用水标准错误，不
能证明因果关系。经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渔业水质
标准》所引用的标准包含《生活饮
用水标准检验法》标准，且该《渔
业水质标准》中的 PH 值评价指标
与水质检验报告中的 PH 值评价
指标完全一样。本案水质检验
PH 检验结果，既超出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亦超出渔业水质标准，
为不合格指标。因此，被告关于
水质检验报告适用标准错误的辩
解，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
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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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问：我和妻子协议离婚，签
订了离婚协议，并就我们的共同
财产进行了分割，约定过几天去
办理手续。几天后，我妻子反
悔，不同意这个协议中财产处理
的方法，不去办理离婚手续。请
问，我们之前签订的协议还有效
吗？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14 条规
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
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
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
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
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

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
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
分割。

你所说的与妻子签订的离
婚协议属于以协议离婚为条件
的财产分割协议，也称为诉前离
婚协议，这种协议在日常生活中
和司法实践中非常常见，这属于
附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夫妻
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达成
这类协议，但是随后由于一方或
双方反悔，未能到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协议离婚手续，也就是未能
协议离婚，因此该财产分割协议
生效的条件也就未成就，该协议
就不发生法律效力。

诉前离婚协议一方反悔是否有效

问：我家住在公路旁，日前，
当地一家医院在我房子沿街墙面
上用彩色油漆刷了一个无痛人流
的广告。因我是单身女性，村里
人都取笑我。我找到医院希望清
除广告，但是医院说广告内容合
法，而且他们利用的是外墙面，没
有影响我生活。请问，我可以要
求医院擦掉广告吗？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
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
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
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
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
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
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
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
身、财产权益。第十五条规定：承

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
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
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
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
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
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墙面是墙体的一部分，而墙
体又是房屋的组成部分，属于公
民个人的合法财产，未征得所有
人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擅自使
用所有人财产。医院未经你同意
在你的墙面上刷广告，侵犯了你
对自己财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
因此你有权要求医院擦掉广告恢
复原状。鉴于你单身女性的身
份，如果广告内容侵犯了你的名
誉，你也可以同时要求医院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

未经房主同意能利用外墙面做广告吗

【案情回顾】
某村委会与某农业公司签订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约定村
委会将位于某村的耕地200亩发包
给某农业公司使用。承包土地用途
为建设高科技农业试验基地、教学
实习基地、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示范
基地，开发经营都市农艺园观光采
摘，设施农业的生产、加工及产品销
售，每年承包金12万元。

合同明确，某村委会监督承包
方按照合同约定对农用地进行合理
利用，制止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如

某农业公司弃耕、撂荒和
不交承包金，某村委会有
权终止合同。然而合同
履行5年后，双方发生纠
纷。

某村委会表示，某农
业公司在所承包耕地上
大量倾倒渣土，私搭乱建
造成耕地硬化，改变承包
耕地用途，弃耕、撂荒耕
地十分严重。经村民代
表大会讨论决定，保护农田土地，制
止某农业公司违法行为。某农业公

司不接受村委会的决定，双方争执
不下，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在案件审理中，法院

组织某农业公司相关人
员及村民代表共同对该
案所涉土地现状进行现
场勘验，土地上有堆积垃
圾，看地人圈地饲养鸡、
鸭、鹅、羊等现象。法院
最终判决该农业公司将
承包的土地返还给村委
会。

法官介绍，根据案涉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结合法

院对涉案土地的现场勘验情况、
当事人提交的某镇政府对某村委
会关于案涉地块大量堆放渣土，
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危及小区居
民生活用水安全隐患的报告的回
复、出警记录等证据，法院认定某
农业公司在案涉耕地上存在撂荒
及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违反了
双方合同关于对土地进行合理利
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的明确约
定 。 某 农 业 公 司 的 行 为 显 属 违
约，村委会行使合同解除权，有事
实及法律依据。

承包方撂荒耕地 发包方可以解除合同吗

农村版

问：李某是一名建筑工程
包工头，其承包了某村一栋房
子的工程建设，该房屋的围墙
不 属 于 李 某 承 包 合 同 范 围 之
内，在房屋建设过程中，该业主
让李某所雇用的工人帮忙修一
下围墙，但在修理围墙过程中，
其工人王某却不慎坠亡。对于
王某的伤亡，李某是否应承担

赔偿责任？
答：李某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 ，王 某 受 伤 身 亡 虽 然 属 于
被 雇 用 工 作 期 间 ，但 其 受 伤
的 原 因 却 并 非 雇 用 的 工 作 ，
该 围 墙 不 属 于 李 某 承 建 的 范
围 ，王 某 违 背 了 李 某 的 指 示
帮 助 他 人 ，故 李 某 不 承 担 任
何责任。

雇员超出授权范围工作死亡
雇主是否承担责任

【案情回顾】
2013 年 11 月，某建设公司招

录罗某为其从事工地绿化工作。
工作后的罗某未和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公司也未给罗某缴纳工伤
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2014 年 10 月，罗某乘三轮车
去工地时车辆发生侧翻，导致罗
某全身多处受伤。罗某被送至医
院治疗，共住院29天。经认定，罗
某此次受伤为工伤，工伤鉴定为
伤残八级。受伤后的罗某不能
再为公司工作，公司索性否认与
罗某存在劳动关系，拒不向社
保机构申请工伤。之后罗某
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双方存

在劳动关系。
2016年4月，罗

某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 裁 ，请 求
建 设

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
计44万余元，并补缴2013年11月
至2016年3月入院前共计27个月
的社保费用。双方争执不下，遂
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 30
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进行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
遇；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
保险诊疗项目目
录、工伤保险药
品目录、工伤保
险住院服务标准
的，从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
伤保险条例》第
62 条 第 二 款 规
定，“依照本条例
规定应当参加工

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
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
保 险 待 遇 项 目 和 标 准 支 付 费
用。”

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
决建设公司支付罗某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等各项费用共计 16 万余
元，并判决建设公司补缴罗某 27
个月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费。

未签合同职工发生工伤怎么办


